
漯河市郾城区 2026年 小麦 “一喷三防” 防控项目

服

务

合

同

签订单位： 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

签订时间： 2026 年3月19日











响，协商决定部分履行、 延期履行或解除合同， 互不承担违约责任，但应在不可抗力

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(如气象部门证明、 政府相关通知等) 。

八、 争议解决
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 协商不成的， 任何一

方均有权向“郾城区人民法院”提起诉讼。

九、 其他条款

1. 本合同附件 (《飞防作业情况核实表》 、 《飞防作业汇总表》 、 乙方资质复印

件、 药剂合格检验报告等) 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。

2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协商， 签订补充协议，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 。

3.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 (或委托代理人) 签字、 加盖双方公章 (个人签

字按手印) 后生效，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壹份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。

4. 双方确认， 本合同载明的联系地址、 联系电话为双方有效联系方式，任何一方

变更联系方式，需提前3天书面通知对方， 否则因此产生的送达不能、 沟通延误等后

果，由变更方承担 。

采购单位 (甲方)

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

供货单位 (乙方) :

漯河乘云农业服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开户银行： 中原银行漯河建设路支行

账号： 411115010140049301

2026 年 3 月 1 9日


